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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理方式：郵寄、親自、委託申辦、 網路申辦(非全程式)
總處理時限：1、速件櫃檯隨到隨辦

2、一般案件：3日(含假日/日曆日)

更新日期：100.8.5
產業發展類

1.一般收件

4.函復申請人

1.速件櫃檯

2.審查

3.擬辦
核准函稿

4.函復
申請人

符
合

不
符
合

是


